附件2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2013年优秀教科研成果奖励申报表
	申报人姓名
	
	所属部门
	

	成果完成人
	

	成果名称
	

	成果类别
	1.课题   2.论文    3.著作（教材） 4.课程建设成果   5.专业建设成果     6.政府届次奖   7.名师   
8.教学团队     9.指导教师     10.业务竞赛
11.荣誉奖励    12.其他  （注：在对应申报项目上打√）

	成果级别
	
	取得成果

具体时间
	

	科
研
办
初

审
意
见
	科研办（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
	学术委员会主任（签章）

年  月  日


填表说明（本页不打印）：
1、只交《申报表》纸质稿一份。和佐证材料复印件一起左侧两钉装订。

2、成果完成人：将所有成果完成人依次填写。（指导教师，要将获得奖项的学生名单进行有序标注）
3、成果名称：申报成果的名称指成果的全称，如：铁道类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（课题），电气化铁道技术专业教学团队（教学团队），文秘写作课教学模式新探（论文），首届吉林省高校视觉艺术大赛学生组平面类设计作品二等奖《中国60周年》（指导教师）。
4、成果类别：在相应类别上打“√ ”。    
5、成果级别：
课题填国家级重点、国家级一般、省级重点、省级一般、市级、院级；
论文填北大核心期刊或普刊，同时注明期刊名称；
著作（教材）填出版社名称；
课程填国家精品课、省精品课程、省优秀课、院级精品课；
其他请认真参照《教科研成果奖励办法（第三次修订）》中的第一项“级别”填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、取得成果具体时间：

成果完成时间填写到月份。特殊成果如：报纸填到日期；论文填期刊出版月份，旬刊要注明上、中、下。  
